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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8日

（2016）浙0108民初6000号
深圳懒人时代控股股权有限公司：本院对

侯春诉你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600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71号

淮北中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王超：本
院对原告浙江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
们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108 民 初 577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 裁 定 如 下 ：准 许 原 告 浙 江 一 达 通 企
业服务有限公司撤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裁 判 文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979号

潘小强：本院受理原告朱江荣诉你、刘秋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9 时 30 分 于 本 院 三 楼
六 号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980号

潘小强：本院受理原告朱江荣诉你、刘秋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9 时 50 分 于 本 院 三 楼
六 号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981号

潘小强：本院受理原告朱江荣诉你、刘秋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
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 10 时 10 分于本院三楼
六 号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1010号

石华东：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罗 佳 苗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及 证 据 材 料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廉 政 监 督 卡 、民 事 诉 讼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告 知
书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通 知 书 、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六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62号

黄卫兵、李甫财、李夏秀：本院受理原告刘
春峰诉被告黄卫兵、李甫财、李夏秀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 据 材 料 、开 庭 传 票 、应 诉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诉讼风险提示、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61号

李甫财、黄琪瑶：本院受理原告刘春峰诉
被告李甫财、黄琪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
示、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 延）在 本 院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0136号

杭州娆贝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
志军与被告杭州娆贝服饰有限公司、浙江天猫
网络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开庭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地
点 在 本 院 第 二 十 二 号 审 判 庭 ，逾 期 将 依 法 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666号

沈强：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王 平 强 诉 被 告 沈
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110 民 初 66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547号

何啸天：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何啸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
初 1654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1770号

沈秀锦：本院受理原告申屠中平与被告沈
秀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起诉要求：一、被告沈秀锦归还借款 5 万元整，
并支付利息（利息按月利率 2%自借款之日 2016
年 5 月 28 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沈秀锦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向原告申屠中平借款人民币 5
万元整并出具借款凭证一份，约定 2016 年 6 月 7
日前归还借款。借款到期后，被告经原告多次
催款都拒绝归还，原告诉至法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4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115号

何庆：本院受理原告汪海琦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桐
庐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740号

黄初成、赵永顺：本院受理原告吴玮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直接向
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桐庐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957号

郑峰：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初 9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郑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返还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 10625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7 年 2
月 16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违
约金；

二、被告郑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支付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花费的律师代理费 7575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 2426 元，减半收取 1213 元，由被
告郑峰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0号

淳安千岛湖予虹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陈从文诉被告淳安千岛湖予虹运输有限
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127 民 初 2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解除原告陈从文与被告淳安千岛湖予虹运输
有限公司之间的车辆挂靠协议。二、驳回原告
陈从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50 元，
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陈从文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010号

永康市良燕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原告宁波美泉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
市 良 燕 体 育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外 网 查 询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举 证 及 答 辩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林扑树、边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新鑫金亚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扑树、边燕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9 月 4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审判
点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126号

蔡志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204 民 初 412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4102号

义乌市麦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绍兴上虞百官德伟装饰材料经营部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小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45号

郑骥宇、郑志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303 民初 05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2206号

浙江龙化塑料助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郑忠选诉你及朱伟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
督卡及（2017）浙 0303 民初 2206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2203号

王胜、胡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宏利制
革有限公司诉王胜、胡志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
监督卡及（2017）浙 0303 民初 02203 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下午 15 时在本
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23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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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举 证 期 限 为 答 辩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的 15 日 。
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7 日下午 15 时在本院状元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实名举报，拉开执纪天网
2015年底，河南省郏县纪委接到群众举报，称该县茨芭

村党支部原书记尹海增存在倒卖土地牟利、私卖上级拨付的
抗旱物资等问题。

正在郏县纪委着手成立调查组，就该问题线索进行深入
调查时，一封反映同样问题的省委巡视组交办件又放在了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张海涛面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必须严查，一查到
底！”张海涛说。

对线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调查组决定采取“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的方针，他们选取茨芭村征用群众土地用于小城
镇建设一事作为突破口，调取有关资料，并正面接触尹海增
本人。

面对调查组的询问，尹海增早有防备。他矢口否认，并
一再表示是有人恶意告状泄私愤。而相关资料也显示，群众
的征地补偿款领取记录在村账上一清二楚，现金一直由王建
峰负责保管，尹海增压根不摸钱。

难道举报失真？调查组调整思路，把主攻方向改在了王
建峰具体负责的资金收发环节。

抽丝剥茧，真相浮出水面
面对调查人员的询问，王建峰情绪激动，坚决否认，并回

屋拿出一个土地补偿款发放小账本欲证清白。
而正在此时，似乎有所醒悟的他突然从账本中抽出一张

纸，迅速撕掉并准备往嘴里塞。说时迟，那时快，调查人员立
即冲上前去将其控制并夺下稿纸。经过拼接，调查组发现这

张手写的收支记录上，记录有一个尹姓村民曾借走2万元。
这究竟是什么钱，如果是征地补偿款，怎么可以随意借

出？调查组决定沿着这个线索深入挖掘下去。
调查人员调取了王建峰近两年的银行流水单据，发现他

的储蓄账户上，曾有多笔大额资金用于短线投资理财，时间
短则两三天，长则1个半月，单笔资金少的有5万元，多的高
达200万元。

面对这一事实，王建峰无法自圆其说，很快交代了自己
先后7次挪用征地补偿款501万元，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并将所获利润7058元据为己有的事实。此外，他还3次挪用
征地补偿款3.2万元用于投资证券，获利1245元。

撕开了口子，调查组立即跟进扩大战果，更多违纪事实
开始浮出水面：

2014年5月，经尹海增安排，王建峰从征地补偿款中一
次性借支给郏县某果木种植合作社 74 万元，一周后陆续
收回；

2014年6月，经时任茨芭村村委会主任王怀堂安排，王
建峰从征地补偿款中一次性借支给郏县信用联社某分社职
工30万元，一周后收回；

2014年5月，在尚未签订征地协议的情况下，王怀堂安
排王建峰以预付征地补偿款的名义，借出征地补偿款3笔共
8万元。

举一反三，织密制度笼子
根据问题性质、错误情节、认错态度和社会影响，郏县纪

委给予尹海增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王建峰开除党籍处
分，给予王怀堂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郏县人民法院以挪用公

款罪判处王建峰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
“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当初真不该贪那一点钱。”获刑

后，王建峰悔不当初。
案件查处后，该县的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村“两委”干

部在座谈中感慨地说：“公私要分明，村里的钱是一分也不能
乱动，侥幸心理要不得。”

被调查时，他突然撕掉稿纸并往嘴里塞
调查人员夺下纸，揪出了挪用公款理财的村干部

《中国纪检监察报》李修乐

“土地是俺们农民的命根儿，征地补偿的钱，那就跟俺们的保命钱一样啊！”
“这么多的钱，说借就借，说用就用，这么大胆，他们有没有想过万一收不回来了，叫俺全村老老

少少可咋过日子呢？”
虽然距离村党支部原书记尹海增、原副书记王建峰被查处已半年有余，但河南省郏县茨芭村的

村民们仍感到后怕。


